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2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3.13
一、本會第1241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執行至94年底結束及決算後，需再增辦部分工程，請准予增列」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原則同意核定動支節餘款11億餘元辦理增列及保留工程與相關事項，「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截至目前之總節餘款支應前述費用後所剩12.9億餘元全數繳回國庫。
(二)經考量特別決算之編報期限，本案增辦工程項目內有關員山子分洪工程計畫進水口週邊（瑞柑新村）工程（含土地費共3.3億元）及員山子分洪工程計畫周圍地盤穩定工程（1.7億元），應分別將用地問題及鑑定問題詳加檢討後再議，不列入本案核定項目。惟員山子分洪工程計畫進水口週邊（瑞柑新村）工程若經地方政府協商可行，所需經費(3.3億元)得以外加方式循預算程序辦理。
(三)有關處理員山子分洪工程等相關履約爭議所需經費9億餘元部分，經濟部（水利署）與承包商雙方認定之賠償額度懸殊，請經濟部於保障國家利益及合理公正前提下，妥為處理。
(四)關於基隆市碇內抽水站工程所需物價指數調整經費6千萬元，由原補助辦理該案引水幹線工程項下勻支；另考量該處引水幹線工程亦具支流改善效益，爰所需經費同意移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基隆市政府支流改善項下勻支。

(五)臺北縣政府及基隆市政府增辦支流排水改善工程所需經費，同意由經濟部主管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特別預算「防洪工程」之「設備及投資」科目項下經費流出支應。

(六)本案相關增辦內容請儘速辦理，俾利竣工報告報院核備。

(七)汛期將屆，基隆河之防汛措施務必切實執行，以避免淹水之患。
三、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充實消防救災及海空偵搜反恐直昇機5年中程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鑒於空中勤務總隊現有機隊之機齡老舊、續航力不足、維修困難等多項限制因素，並衡酌該總隊執勤任務與基地配置需求，本案原則同意。
(二)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參考國防部相關購機案，從建案到成軍之程序、人員訓練與功能檢測之完備、應注意事項等作法及經驗，審慎規劃本案建置時程。
(三)本案直昇機之功能及技術規格確定後，請內政部加強督導空中勤務總隊主動廣泛訪價，詳列各項設備之合理價格，並確定總經費後，另行報核。

(四)本計畫預算金額龐大，且涉及國外採購問題，除應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辦理外，應避免流弊或爭議，後續相關採購方式與流程，請內政部加強督導，並請工程會予以協助辦理，又工業合作部分，請經濟部協助內政部辦理。另應於招標文件中訂定合作比例，以扶植國內航太業維修所購機種之能力，並且協助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建立飛安監理機制。

(五)原由國防部撥交20架UH-1H直昇機，已經妥善維修，狀況良好，且飛行時數僅4,000至5,000小時，仍請空中勤務總隊妥善利用。

(六)請空中勤務總隊儘速建立符合該隊所需之安全規範及維修操作之標準作業程序，以加強飛安，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四、「94年相關部會推動服務業方案執行情形」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本案報告內容請經建會依據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所提意見修正後提報院會。
(三)「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實施1年以來，各部會皆積極辦理，其所職掌各項服務業的執行績效亦皆表現良好。惟下列事項仍請相關部會加強辦理：
1.有關「私立學校法」、「職業訓練法」及「勞動基準法」等3項法規修訂未依時程完成，請教育部及勞委會就所主管法規積極推動辦理，如有執行困難，可提報「行政院服務業政策指導小組」工作會議協調解決。
2.人才培訓發展策略中有關訂定計畫協助中小企業人才培訓、擴大實施英語檢定及推動職能標準、證照制度等未達預定進度項目，請經濟部、教育部及勞委會就所主管項目積極推動辦理，務求在95年達成目標。
3.有關研議結構型金融商品課稅問題，請財政部繼續積極辦理。
4.有關允許銀行兼營證券業務，得同時選擇兼營經紀、自營及承銷3種業務，並得辦理理財規劃、諮詢顧問服務；以及加速研究推動資本市場國際化之因應措施，請金管會持續積極辦理。
5.請經濟部持續積極協助成立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6.有關請交通部會同衛生署評估將「發展保健旅遊」列為旗艦計畫或主軸措施方面，請交通部持續推動。
(四)鑒於投資、就業及物價是政府財經政策重點，請各相關部會積極輔導所主管服務業之重大投資案件，俾創造產值及就業機會。
(五)請相關部會持續秉持滾動式管理原則，檢討及執行服務業發展方案。倘推動過程中涉及跨部會問題，可提報「行政院服務業政策指導小組」協助解決，俾服務業推展能達成預定目標。
（散會：下午6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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